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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大氣細懸浮微粒（PM2.5）採樣器示意圖如下：請說明各部位（A、B、C、D）

名稱與功能。（25 分）

二、大氣揮發性有機氣體（VOC）採樣可使用四種方法，請分別說明四種方

法及其原理。（25 分）

三、煙道廢氣粒狀污染物採樣須符合「等速抽引」（iso-kinetic sampling）之準

則，請說明：

等速抽引之原理、目的。（15 分）

抽氣速度太大，可能產生誤差為何？（5 分）

抽氣速度太低，可能產生誤差為何？（5 分）

四、依據噪音管制法，噪音管制區劃分為四類，請說明：

劃分噪音管制區應考量因素。（5 分）

噪音管制區主要以維護安寧土地為目的，四類噪音管制區之土地使用

特性。（20 分）


